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文件
行政[2016]20号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五年制学前大专
前三年教学管理费暂行执行标准

1、 经费来源

   根据温州大学与温州市教育局以及委托办学的教学点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温州大学每年收取教学点每生10%的学费（每生每年学费4000元）作为教学管理费，并将教学管理费的50%划拨给教师教育学院作为教师教育学院五年制学前大三教学管理专项经费。学院每年根据教学点的学生总人数制定经费预算表报学校审批并跟均年度教学管理费预算与学校财务制度进行费用支出。经学校人事处与计财处审批，学院该项经费中的20%的经费作为学校、学院对教学点进行教学质量管理的校内人员劳务费。

 二、经费执行标准

 根据《温州大学五年制学前教育大专前三年教学点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办法》与该项经费年度预算表，制定经费暂行执行标准：

1、到教学点进行校际联动教研活动，劳务补贴发放标准是：市区内半天100元/人，市区外半天150元/人；

   2、到教学点进行办学指导、检查、监督、评估等工作，劳务补贴发放标准：市区内300元/人·次，市区外350元/人·次，其它相关教学管理工作根据具体工作情况酌情予以补贴；

   3、新制订课程考试考纲、模拟试卷库、制度文件等教学管理专项工作，每项支助1000元，修订减半，以报销形式补助；

   4、交通费、差旅费、会议费等其它经费支出根据学校财务处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5、其它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制定并执行。

三、本办法由教师教育学院党政联席会制定并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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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12日

